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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交通部 函

受文者：原住民族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交授觀景字第112400250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光導覽人員管理辦法」條文 ODF
格式檔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pdf檔、發布令pdf 檔（關防及首長職銜簽字章）
(附件有誤，請收此函) (163914_A15000000H_11240025064_doc7_Attach1.pdf、1
63914_A15000000H_11240025064_doc7_Attach2.odt、 163914_A15000000H_1124
0025064_doc7_Attach3.pdf)

修正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」，名

稱並修正為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

光導覽人員管理辦法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
22日以交授觀景字第1124002506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檢
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各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農業部、文化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經濟部、各直轄市、縣
市政府、本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副本：本部觀光署

地址：100020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50號
聯絡人：高聖傑
聯絡電話：02-23491500　分機：8331
傳真：02-27738792
電子郵件：diderly@tad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

主旨：

第1頁，共1頁

經濟發展處 112/12/22

11200658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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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交通部 函

受文者：原住民族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交授觀景字第112400250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光導覽人員管理辦法」條文 ODF
格式檔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pdf檔、發布令pdf 檔（關防及首長職銜簽字章）
(163892_A15000000H_11240025064_doc7_Attach1.pdf、 163892_A15000000H_11
240025064_doc7_Attach2.pdf、 163892_A15000000H_11240025064_doc7_Attach3.
odt)

修正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」，名

稱並修正為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

光導覽人員管理辦法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
22日以交授觀景字第1124002506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檢
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各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農業部、文化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經濟部、各直轄市、縣
市政府、本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副本：本部觀光署

地址：100020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50號
聯絡人：高聖傑
聯絡電話：02-23491500　分機：8331
傳真：02-27738792
電子郵件：diderly@tad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

主旨：

第1頁，共1頁

經濟發展處 112/12/22

1120065833



原住民族委員會--簽稿會核單
公文文號：1120065864
主旨：修正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」，名稱並修正為「自然人

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光導覽人員管理辦法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
民國112年12月22日以交授觀景字第1124002506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檢送發布
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各1份，請查照。

意見 簽辦人員

安柏翰技正
經濟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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